
攀枝花市仁和区采煤沉陷区（控制区）红线范围分级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改善仁和区采煤沉陷区（控制区）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确保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根据《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仁和区煤炭矿区总体规划的批复》（川发改能源﹝2022﹞592号）、《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废止<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关于对宝鼎矿区红线范围实行管理控制的通知>的通知》（攀府发〔2024〕12号）、
四川省煤田地质局一四一队《攀枝花市仁和区采煤沉陷区调查及管控区分级划定报告》，结合仁和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的指导思想是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本办法的主要目标是补齐采煤沉陷区（控制区）高质量发展短板，解决采煤沉陷区（控制区）居民建房难、出行难、就医难、增收难等民生问题，推动煤炭矿区综合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第三条 坚持政府领导、部门配合、属地为主，“谁引发、谁治理”原则。

第四条 依法依规、严格程序、分步实施，加强监督、公开透明。

第二章  管控范围

第五条 根据《攀枝花市仁和区采煤沉陷区调查及管控区分级划定报告》，划定仁和区采煤沉陷区（控制区）红线范围为55.76平方公里，并按照严格管控区、限制管控区进行分级管理。
严格管控区是指煤炭开采现状区域、原存在采煤活动区域，且地质稳定性和建设适宜性较差的区域，面积13.85平方公里，涉及太平乡花山村灰槽子组、新花山组、云盘山组，太平乡红岩村大村组、灰致组、白泥坡组、烂泥箐组、半海组、金塘组，太平乡革新村沟边组、上新村组，具体坐标如下：
	面积（km2）
	中心点坐标                                       （国家大地2000坐标）
	涉及村组

	
	X
	Y
	

	7.1419
	34455660.74
	2938528.20
	太平乡花山村灰槽子组、新花山组、云盘山组，红岩村大村组、灰致组、白泥坡组

	6.7074
	34459911.04
	2937076.57
	太平乡革新村沟边组、上新村组，红岩村烂泥箐组、半海组、金塘组


限制管控区是指煤炭开采现状区域、预期开采区域及原存在采煤活动区域，且地质趋于稳定或预测未来变形较小，基本适宜建设的区域，面积41.91平方公里，涉及太平乡灰嘎村河口组，太平乡花山村灰槽子组、新花山组、云盘山组，太平乡红岩村白泥坡组、灰致组、大村组、半海组、金塘组、烂泥箐组，太平乡河边村河边组、干坝塘组、灰家所组、老花山组，太平乡革新村瓦房组、沟边组、碾房组、上新村组、田堡组，前进镇田堡村新堰组、学校组，前进镇胜利村长新组、大坟山组、和平组，前进镇永胜村新村组，前进镇高峰村高峰组，务本乡垭口村炭山组部分区域，具体坐标如下：
	面积
（km2）
	中心点坐标                              （国家大地2000坐标）
	涉及村组

	
	X
	Y
	

	1.4403
	34453429.40
	2941986.80
	太平乡灰嘎村河口组

	0.3522
	34455249.37
	2942325.66
	太平乡灰嘎村河口组、花山村灰槽子组

	2.1411
	34453234.16
	2941176.13
	太平乡灰嘎村河口组、革新村瓦房组

	1.0627
	34457946.65
	2940865.57
	太平乡河边村老花山组、河边组

	0.2880
	34460393.18
	2940711.83
	太平乡河边村灰家所组

	0.1636
	34460178.62
	2939971.86
	太平乡河边村灰家所组

	0.4172
	34455138.37
	2941952.29
	太平乡灰嘎村河口组、花山村灰槽子组

	0.4186
	34456810.61
	2940900.78
	太平乡花山村新花山组

	1.7626
	34462177.18
	2933841.16
	太平乡革新村沟边组、碾房组、上新村组、田堡组；前进镇永胜村新村组、胜利村大坟山组

	0.6549
	34464575.85
	2937238.48
	前进镇胜利村和平组

	0.1676
	34455583.18
	2939234.84
	太平乡花山村云盘山组

	0.2507
	34455977.26
	2937354.12
	太平乡红岩村白泥坡组、灰致组、大村组，花山村云盘山组

	18.1106
	34460509.51
	2938555.49
	前进镇胜利村大坟山组、永胜村新村组；太平乡河边村干坝塘组、灰家所组、老花山组、河边组，花山村云盘山组，红岩村半海组、金塘组、烂泥箐组、革新村沟边组、碾房组

	2.4322
	34460213.59
	2933829.11
	红岩村烂泥箐组、革新村沟边组、碾房组、上新村组、田堡组

	0.3466
	34462707.56
	2931854.53
	太平乡革新村瓦房组；前进镇田堡村学校组

	0.1654
	34463055.55
	2930044.00
	前进镇高峰村高峰组

	0.4728
	34463556.15
	2929878.37
	前进镇田堡村新堰组、高峰村高峰组

	1.4405
	34464132.47
	2930508.19
	前进镇田堡村新堰组、高峰村高峰组

	2.1932
	34463573.72
	2939640.85
	太平乡河边村灰加所组；前进镇胜利村长新组

	0.0542
	34462924.19
	2930029.01
	前进镇高峰村高峰组

	0.2495
	34463229.50
	2930286.25
	前进镇田堡村新堰组、高峰村高峰组

	0.1591
	34463891.01
	2929721.86
	前进镇高峰村高峰组

	0.4314
	34473703.25
	2959940.73
	务本乡垭口村炭山组

	0.2180
	34474603.04
	2960173.84
	务本乡垭口村炭山组

	0.1200
	34473586.54
	2957062.47
	务本乡垭口村炭山组

	3.4627
	34473680.02
	2958604.06
	务本乡垭口村炭山组

	2.9404
	34473421.44
	2956254.14
	务本乡垭口村炭山组


第三章  分级管控措施

第六条 管控对象为仁和区采煤沉陷区（控制区）红线范围内的居民。
第七条 严格管控区域内原则上不能开展建设活动。确需开展的建设项目，应对采空区进行勘察、治理后再建设；区内居民不得新建和重建住房，损毁轻微但不影响房屋结构安全的可进行维修和加固。

第八条 限制管控区域内可控制性开展一般性建设项目，原则上不能开展重要、较重要建设活动，确需开展的重要、较重要建设项目，应对采空区进行勘察、治理后再建设；一般建设项目，应把控和监督好选址、地质灾害评估、勘查、设计以及施工等环节的工程活动；根据农户自愿的原则，区域内居民建房在满足地质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原址重建、改建。 

第九条 除严格管控区和限制管控区外的区域，房屋和项目建设按照现行政策实施管理。
第十条 采煤沉陷区（控制区）红线范围内居民户籍按照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鼓励在采煤沉陷区（控制区）红线范围内发展特色种养业等现代农业产业。

第十二条 有序有力实施采煤沉陷区（控制区）红线范围内的道路交通、农田水利、人畜饮水安全、生产生活用电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配套。
第十三条 煤炭资源预期开采区域，按照“先安置后开采”的原则，由采煤企业按计划完成开采区域内居民搬迁安置后，方能进行煤炭开采。
第四章  组织管理
第十四条 太平乡、前进镇、务本乡按照行政区划，履行分级管理主体责任。区发改局牵头负责分级管理日常工作，区住建局、区农业农村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仁和区分局等部门按照职能职责履行行业管理责任。
务本乡采煤沉陷区（控制区）参照本办法实施。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4年9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二年。国家、省、市有新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仁和区发展和改革局负责解释。

注释：重要建设项目是指城市和村镇规划区、放射性设施、军事和防空设施、核电、二级（含）以上公路、铁路、机场，大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跨度＞30m）、民用建筑（高度＞50m）、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油（气）管道和储油（气）库、学校、医院、剧院、体育场等工程建设。
较重要建设项目是指新建村镇、三级（含）以下公路，中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跨度24～30m），民用建筑（高度24～50m）、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工程建设。
一般建设项目是指小型水利工程、电力工程、港口码头、矿山、集中供水水源地、工业建筑（跨度≤24m），民用建筑（高度≤24m）、垃圾处理场、水处理厂等工程建设。


